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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华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５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

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风险

警示的议案》。

公司认为公司股票符合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公司董事会同意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本公司股票交易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同日公布的 《申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公

告》。

三、其他

本公司股票交易能否被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尚需深圳证劵交易所核准，能

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华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６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中“其他特别处理”

第

１３．３．１

条的有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起对本公司股票实行

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赛格三星”变更为“

ＳＴ

三星”，股票代码不变。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完成了股份过户登记 ， 原股东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

司、三星康宁（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转让给了深圳市

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更名为“深圳华控赛格

股份有限公司”。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股票简称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起由“

ＳＴ

三星”变更为“

ＳＴ

华赛”，股票代码不变。

二、公司已符合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关停了全部

ＣＲＴ

生产线，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开展了厂房租赁

和商品贸易业务，目前经营情况正常。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出具的大华审字 ［

２０１３

］

００２６６９

号审计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

，

４９５．４３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３１６．６１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净资产为

２３

，

３００．６９

万

元。 目前，公司银行账号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形，董事会各项会议正常召开并形

成决议， 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经常性占用资金且不存在违规担保的

情形。

根据《深圳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１２年修订）》的规定，对照

公司２０１２年度财务报告及公司经营状况，公司认为目前公司不触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１２年修订）》中规定的退市风险警示及

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深圳证劵交易所申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 同意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董事会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撤销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申

请》。 本公司股票交易能否被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尚需深圳证劵交易所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３

证券简称：普邦园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明珠湾区（珠江区域）

开发基金投资服务协议》的公告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因拟披

露重大事项，临时停牌。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并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开市起复牌。 现将公司签署协议情况公告如下：

一、概述

１

、项目背景

南沙新区位于广州市南端，总面积

８０３

平方公里，是珠江三角洲的地理几何中心，距

香港

３８

海里、澳门

４１

海里，是广州通向海洋的唯一通道，也是连接珠江口两岸城市群的枢

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国务院批准实施《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南沙

新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家在经济发展引

擎地区设立的又一个重要的国家级战略新区。

根据《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国家赋予了南沙新区立足广州、依托珠三角、连接港

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建设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的重要历史使命。 南沙新区将

全力实施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坚持“科学发展，从容建设”核心理念，著力打造粤港澳优

质生活圈、新型城市化典范、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地、具有世界先进水

准的综合服务枢纽和社会管理服务创新试验区。

２

、合作概述

为响应国家的总体规划，助力南沙新区改革发展，广州南沙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鼎晖

投资、本公司及广东建华置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华置地”）四方，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在广州市委市政府举办的 “国家级战略新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广州南沙新

区香港推介会”上签订《明珠湾区（珠江区域）开发基金投资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本协

议”），共同投资开发明珠湾区珠江区域。

四方协定，本协议为本次合作基础，具体合作内容以正式合同为准。

本次拟合作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合作方介绍

１

、广州南沙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广州南沙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由广州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承担广州南沙开发区建

设指挥部管理职能，统一管理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南沙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广

东南沙出口加工区。

２

、鼎晖投资

鼎晖投资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是专注于投资中国市场的大型私募股权基金，目前管理

基金规模超过

５００

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地产投资和证券投资基金。

鼎晖的投资人包括

１００

多家国际和中国的机构投资人，其中有主权基金、各国养老金（包

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捐赠基金、家族基金等。

３

、广东建华置地投资有限公司

建华置地是一家专注于投资控股住宅商业地产项目，专业从事地产项目开发、管理

的企业，拥有包括规划设计、建筑施工、项目开发管理、项目招商运营的专业团队。 目前集

团主要投资的房地产项目总占地面积超过

３０００

亩，规划总建筑面积超过

５００

万㎡。

三、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作各方发挥自身优势，共同发起与募集基金，一期规划总金额约

１６０

亿元人民币，

全部用于明珠湾区珠江区域启动区建设开发。

１

、项目简介

项目采用国内外先进成熟的基金引导开发模式，目标将明珠湾区珠江区域建成集岭

南水乡特色总部办公、创意产业园、高端商业、生态居住、先进服务配套于一体的大型综

合体项目。 项目将融合南沙岭南水乡文化、景观，呈现现代先进城市管理理念、生态绿色、

智慧等现代都市特点。

合作各方按照南沙区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在新区开发建设期内共同投资和建设。

２

、合作方式

拟由广州南沙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属国企，与鼎晖投资、普邦园林、建华置地作为发

起人，设立基金项目开发公司，由该基金项目公司负责南沙新区明珠湾区珠江区域启动

区的基础及景观建设、组团用地精细开发、具体项目用地招商出让建设等。 具体合作方式

以双方后续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

３

、普邦园林的服务范畴

利用技术、文化和地缘优势，为打造明珠湾区珠江区域的城市园林生态空间提供设

计施工一体化服务，将项目打造成具有岭南特色的“钻石水乡”。

四、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合作开拓了基金引领园林项目的创新模式，有效分散项目风险；

２

、本次项目合作有助提升公司承接城镇化园林景观项目的综合能力，有利于拓展公

司市政园林业务的市场空间，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３

、本项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五、风险提示

１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公司与其他合作方尚未签订正式合同，相关后续合同能否落

实存在一定风险；

２

、本协议涉及的金额

１６０

亿元人民币为项目总体投资预估数。 项目实际总投资额、园

林景观投资额以及公司所占投资的金额以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３

、本协议后期还需签订具体的园林景观建设合同。 合同的签订时间、金额、工期均具

有不确定性；

４

、本协议受甲方征地拆迁进度的影响，实际开工竣工时间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５

、本协议投资金额较大，履行期较长，存在因其他方履约能力受限而导致本协议不

能正常履行的风险，存在因时间和环境发生变化而导致项目建设内容变更甚至取消的风

险；

６

、本协议投资周期较长，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经营业绩预计不会产生影响，对

２０１４

年

度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７

、由于协议投资金额较大，项目的进度会受到融资情况的影响，四方的合作模式须

根据区域的总体详规在分布实施的过程中方能确定。

８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在定期报告中对相关进

展情况及时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明珠湾区（珠江区域）开发基金投资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７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２０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以通讯的形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下午

３

时在公司十六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７

名（公司董事占必文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董事会，委托董事罗德丕先生代为表决；独立董事王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董事会，委托独立董事王胜彬先生代为表决）。 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周

天爵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议案公告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周天爵先生的书面辞职申请， 周天爵

先生因年龄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职务。 现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拟推选占必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拟推选罗德

丕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推荐公司董事的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股东单位推荐， 董事会提名魏彦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占

必文同志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董事简历附后。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董事长提名，拟聘任魏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工作。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聘请的年度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

信事务所”）信誉良好、证券资格完备，为公司提供了及时、准确的审计报告及其他相关资

料，基本满足了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客观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时为

公司规范运作提供了积极意见和建议。 现双方签订的合同已届满，公司拟继续聘用立信事

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

五、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修订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二十四条第

１３

款

（

１

） 固定资产投资：

上述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 金额在

２０００

万元以上 （含

２０００

万元，下同）或金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的，由公司董事会审

议并决定； 上述子公司非生产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或主营业务范围以外的固定资产投资，

金额在

２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２００

万元，下同）的，由公司董事会或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办公会

审议并决定。

修改为：

上述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或金

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以上的（含

１０％

），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非生产经营

性固定资产投资或主营业务范围以外的固定资产投资， 金额在

２００

万元以上的由公司董事

会审议决定。

（

２

） 长期股权投资

上述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主要指并购企业、新设子公司、对下设子公司增资扩股等），

金额在

２００

万元以上至

２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由公司董事长办公会审议并决定；金额在

２０００

万元

以上的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决定；超过董事会决策权限的，由公司董事会报股东大会审议

并决定。

修改为：

上述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主要指并购企业、新设子公司、对下设子公司增资扩股等），

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以上至

２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由公司董事长办公会审议并决定；金额在

２０００

万元

以上的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决定；超过董事会决策权限的，由公司董事会报股东大会审议

并决定。

（

３

）

ＢＴ

项目投资：

上述子公司金额

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０

万元）的

ＢＴ

项目投资，必须事先上报公司董事

会，由公司董事会或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办公会审议并决定；当该子公司资产负债率达

到或超过

８０％

时，该子公司每项

ＢＴ

项目投资均须报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决定。

修改为：

（

３

）

ＢＴ

项目合同：

单项合同金额达到

８

亿元以上（含

８

亿元）

１６

亿元以下的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

１６

亿元

以上的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２

、删除第五章董事长办公会议，另行制定专门的《董事长办公会议事规则》，剩余章节

的序号顺延。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董事会议事规则》。

六、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公司 《董事长办公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

魏彦先生简历

魏 彦，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贵州化工厂车间工人、技术员，十

一车间副主任，总师办主任，生产副厂长，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９８５５

生产分

公司总经理，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贵州久联企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贵州联合民爆器材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

拟任本公司董事。

魏彦先生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８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二

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５

日以传真、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７

名，其

中董事长刘肇怀先生、独立董事朱学峰先生、独立董事李沐曾先生、独立董事

房玲女士通过电话方式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刘肇怀先生主持。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通过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任命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董事的议案》

同 意 任 命 以 下 人 员 为 加 拿 大 全 资 子 公 司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董事，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下一年度股东大会或新董事正式选举或任命：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Ｚ． ＬＩＵ

（中文名刘肇怀）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ＣＡＮＮＥＬＬＯＳ

ＰＥＴＥＲ ＳＴＲＯＭ

个人简历见附件。

二、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聘请

ＢＤＯ Ｃａｎａｄａ ＬＬＰ

特许会

计师事务所负责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的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工作。

三、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董事

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及选举组成人员的议案》

同意成立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 负责加强母公司和子公司的风险管理

和内部控制。 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风险管理部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同意选举刘肇怀先生、朱学峰先生（独立董事）、张衍锋先生三人组成董事

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刘肇怀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５月１４日

附：个人简历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Ｚ． ＬＩＵ

（中文名刘肇怀）：

男，

５６

岁，美籍华人，

１９９５

年取得美国国籍，中山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本

科毕业，美国犹他大学物理学硕士、博士，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电机工程系

博士后研究员， 美国

ＮＥＣ

普林斯顿研究院研究员， 曾在国外发表科研论文

４４

篇。

１９９３

年成立美国洛泰克，担任总裁。

２０００

年成立

ＩＮＦＩＮＯＶＡ

，

ＬＬＣ

，担任总

裁。 自

２０００

年开始，任本公司前身英飞拓科技（深圳）有限（以下简称英飞拓有

限）董事长，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现担任本公司董事长、英飞拓国际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美国英飞拓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英飞拓（香港）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ＪＨＬ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ＬＬＣ

总裁、 深圳市洛泰克实业有限公司监

事职务。 曾被评为“改革开放

３０

年影响中国安防

３０

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中国公共

安全》杂志社评选）和“中国交通信息产业

１０

周年优秀企业家”（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中

国交通信息产业》杂志社评选）。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Ｇ． Ｃａｎｎｅｌｌｏｓ

：

男，

６０

岁，美国国籍，克拉克森大学硕士，曾任爱尔兰

ＣＥＭ

公司董事会主

席，加拿大

Ｂｅｓａｍ

（必盛）公司、

ＷＣＨ

公司和

Ｋａｎｔｅｃｈ

公司董事。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１

年

任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ＨＯＵＳＥ

门禁系统部副总裁，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２

年任

Ｔｙｃｏ

（泰科）门禁

系统部执行副总裁，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０

年任

ＡＳＳＡ ＡＢＬＯＹ

（亚萨合莱）副总裁。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先后担任英飞拓（美国）公司副总裁和高级副总裁，现担任英飞拓

（美国）、英飞拓（加拿大）和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董事。 同时

Ｓｔｅｐｈａｎ

也是

ＡＳＩＳ

（美国

工业安全协会）生物识别技术指导委员会会员、

ＡＳＩＳ ＣＰＰ

（注册安保专家）及

ＡＳＭＥ

（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会员。

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也没有持

有公司的任何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Ｐｅｔｅｒ Ｓｔｒｏｍ

：

男，

４９

岁， 加拿大

／

瑞典国籍，

１９９３

年获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学位。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

Ｇｙｙｒ

公司总裁兼

ＣＥＯ

， 现担任英飞拓 （加拿大）、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Ｃａｓｔｉｎｇ

董事。 自

２００３

年开始担任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公司总裁兼

ＣＥＯ

，任职期间，公司年收益从

５００

万美金增长到

１

亿美金，

并分别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ＴＳＸ

）和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二板市场（

ＡＩＭ

）上市。

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也没有持

有公司的任何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４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６

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以公告方式发出。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前埔路

１６８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３

、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李五令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５

名， 代表有表决股份共计

９３

，

３９４

，

０４０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８．９１％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

书以及鉴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现场会议。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特别决议方式并经代表股份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关

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３

，

３９４

，

０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本次会议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及其内容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陈志军、马琳

３

、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２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０

证券名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茂硕电源或

“

公司

”）

接到股东浙江蓝石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蓝石创投

”）

和浙江泰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泰银创投

”）

减持所持公

司股份的通知

。

蓝石创投和泰银创投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前分别持有茂硕电源

５．２６％

和

３．２９％

股份

，

合计持有

８．５５％

股份

。

虽然两方没有签署正式一致行动协议

，

但鉴于双方除投资决策

以外的日常管理事务与投资业务均由浙江华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睿投资

”）

实际管理

，

因

此蓝石创投和泰银创投被认定为一致行动关系

。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

，

蓝石创投和泰银创投作为合计持

有超过

５％

以上股东

，

需在持股低于

５％

时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

蓝石创投和泰银创投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月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出售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

７５３

，

９７６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０％

，

剩余持有公司股份

４

，

６９６

，

０２４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５％

，

不再是公司持有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股东减持情况

１

、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价格区间

（

元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浙江蓝石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０３．２２－

２０１３．０５．１０

１５．７５－－１８．４４ １

，

８７６

，

９８８ １．９０

浙江泰银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３．０３．２２－

２０１３．０５．０６

１５．６８－－１６．７０ １

，

８７６

，

９８８ １．９０

合计

３

，

７５３

，

９７６ ３．８０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蓝石创投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２６ ３

，

３２３

，

０１２ ３．３６

泰银创投

３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３．２９ １

，

３７３

，

０１２ １．３９

合计

８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８．５５ ４

，

６９６

，

０２４ ４．７５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股东非公司控股股东。

４

、本次减持后，蓝石创投和泰银创投合计持股比例为

４．７５％

，不再属于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

东。

三、备查文件

１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１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点在

公司总部大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陈克明先生主

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５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８３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

６２．２２９％

。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不涉及变更

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审

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调整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

０ ％

。

（二）《关于调整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

０ ％

。

三、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刘中明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的《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克明面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６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接到控股股东佛山市顺德区祥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祥得投资”）通知：祥得投资将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７

，

７１１

，

５７２

股股权（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２３．５７％

）质押给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容桂支行，已按有关规定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质押期限自登记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止。

截止本公告日，祥得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

７４

，

４９９

，

３５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５６％

，累计

质押公司股份

３７

，

７１１

，

５７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５７％

。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６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２５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１２５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１８７５００

元，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

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８７５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６２５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４４

佛山市顺德区祥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６４５

佛山市顺德区顺耀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３１４

顺威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

６

号

咨询联系人：朱健伟 吴少玲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７－２８３８５９３８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７－２８３８５３０５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１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７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

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持有非

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９０

元，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

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

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

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股东账号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３４６

唐灼林

２ ０１＊＊＊＊＊０７９

唐灼棉

３ ００＊＊＊＊＊４２１

邱业致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大道北 咨询联系人：曾永强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７－８６６９５４８９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７－８１０９８９３７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１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及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底价由

３３．７０

元

／

股，调整为

３３．４０

元

／

股；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上限调整为

１

，

６８３

万股。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决定

以公司注册资本总股份

９４

，

３７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按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所持有

的股份数额，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

元（含税）。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３８

号），

２０１２

年度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实施完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等议案，根据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内容，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

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底价

及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根据权益分派实施计划及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规定，现对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发行数量作如下调整：

一、发行底价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

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３３．７０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公司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

低于

３３．４０

元

／

股。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

－

现金红利）

／

（

１＋

总股本变动比

例）

＝

（

３３．７０

元

／

股

－０．３

元

／

股）

／

（

１＋０％

）

＝ ３３．４０

元

／

股

二、发行数量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

，

６６８

万股（含

１

，

６６８

万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相应调整为不超过

１

，

６８３

万股 （含

１

，

６８３

万股）。 具体计算如

下：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上限

＝

计划募集资金总额

／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５６

，

２００

万元

／ ３３．４０

元

／

股

＝ １

，

６８３

万股（取整数）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